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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畏罪滯留國外畏罪滯留國外畏罪滯留國外畏罪滯留國外，，，，非惡意遺棄非惡意遺棄非惡意遺棄非惡意遺棄  

葉雪鵬(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身為一家上市公司總經理的田姓男子，因為公司經營不善，發生財務危機，

他當時正在國外接洽商務，得知在國內的公司已因周轉不靈而停業，主管機關要

對公司進行財務狀況的清查，自知身為公司經營者，必定會受到調查，雖然公司

的經營，大部份是公開的，沒有不可與外人道的內情，但也有小部分營業祕密難

以對外說明，如果刑事調查人員掌握了這些問題，到時候問起來該是從實作答或

是拒答，真是兩難。男子心想還好目前身在國外，他們要問也無從問起，於是就

選擇滯留國外不歸國，同時一再變更新的住居處所，新的居所連老婆與家人都不

告知，刑事方面，檢察官在傳喚無果後，就憑所掌握的證據，連同原在公司擔任

財務經理的妻子，一併提起公訴。 

    田姓男子身在國外，雖然可以避開國內司法機關的追捕，對家庭方面就顯得

無力照顧，如此情形竟長達九個月。家庭重擔這時都落在妻子的身上。以往公司

在營業時，她擔任公司的財務長，經常調動頭寸都是幾千萬元，當時光憑她每月

的薪資收入，就可以支持這個家，丈夫拿不拿錢回家都無所謂。可是現在兩份薪

資都沒有了，家庭處處都要用錢，沒錢只能厚著臉皮向親友借貸，借了一次沒還，

下次自己也不敢再開口，這種借債度日的日子，真不是人過的！更令她氣憤的是

身在國外的丈夫，到如今音訊全無，好像這個家庭與他全然無關一樣。想到丈夫

這樣無情，自己何必苦守著這個家庭不放？想到這理就決定向法院提起裁判離婚

的訴訟。這位田太太原想這該是一埸穩贏不輸的訴訟，怎知被告雖然沒有到庭抗

辯，第一審法院卻給她來個「原告之訴駁回」的敗訴判決。 

    這位提起離婚訴訟的田太太，原以為丈夫滯留國外音訊全無，這都是事實，

他應該知道遠在台灣這還有一個家，竟然九個多月音訊全無，她不禁問：「這不

算惡意遺棄，什麼才是惡意遺棄？」 

    離婚，在我國民法上，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兩願離婚」，只要夫妻雙方

都同意離婚，依民法第 1050條規定，要以「書面為之」，所謂書面，即是用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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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夫妻雙方同意離婚的意思，即常所稱的「離婚協議書」，這是法定的要件，

口頭說離婚這是無效的。另外需要二人以上的證人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證人

必須是具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並且知道這對夫妻都有離婚的意願。這些手續完

成後夫妻倆還要到同住戶籍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的登記，這才完成兩願離婚

的手續。這位田太太的先生人在國外，縱雙方同意離婚，但丈夫無法偕同妻子前

往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說得再多也是白費功夫！ 

    田太太採取的裁判離婚的方式並沒有錯，只是「裁判離婚」不是要離婚就可

以離婚，要由法院的主審法官用判決來決定是不是准許雙方離婚。通常地方法院

都設有「家事法庭」。離婚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要由法

院的「家事法庭」來審理。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

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田太太的離婚事件被告，也就是她的丈夫因人在

國外，並未到庭提出抗辯。家事法庭認為原告提出的離婚理由：「夫妻之一方以

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雖為民法第 1052條所定的裁判離婚要件之一，但

被告的一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的客觀事實，並須有拒絕 同居的主觀情事，

田男潛逃國外，雖然違背同居義務，但無其他情事可證明，他有拒絕同居的主觀

要件，與民法所定的惡意遺棄的要件不符，所以駁回原告之訴。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11年 11 月 14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法律時事專欄 1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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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個資防護個資防護個資防護個資防護，，，，從密碼開始從密碼開始從密碼開始從密碼開始 

「個人資料保護法」主要是用來保護「個人資料」安全，包含姓名、生日、身分

證號碼、聯絡方式等，只要是可以讓別人知道我們身分的資料，都算是「個人資

料」喔! 

如何保護個人資料，避免個資外洩呢? 

165 提醒您，個資防護，從密碼開始，重視以下三原則，才能有效保護個資，讓

您安全使用網路。 

1、妥善保管-各類網路平臺、網路銀行、社群平臺，甚至是手機登入帳號密碼應

妥善保存，絕對不可交予他人。 

2、定期更新-定期更新密碼也相當重要，建議 60至 90天就要重新設定新密碼。 

3、高強度排列-長度至少應 8碼以上，其中搭配英文大、小寫、數字、特殊字元

相互交替，增加密碼複雜性。另外應避免重複，不要為了方便，將所有網路服務

都設定相同帳號密碼。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更新日期：20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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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網路求職網路求職網路求職網路求職    一堆騙子一堆騙子一堆騙子一堆騙子! ! ! ! 小心社群平臺求職詐騙小心社群平臺求職詐騙小心社群平臺求職詐騙小心社群平臺求職詐騙    

瀏覽社群平臺發現很多家庭代工貼文? 

請小心很多詐騙集團潛藏其中!!!! 歹徒以需要財力證明、協助借貸等理由，要求

民眾依指示前往超商，將個人存摺、金融卡以歹徒提供之店到店寄送代碼寄出。 民

眾後續收到銀行通知個人帳戶遭警示，才發現自己遇到詐騙了! 

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請留意，，，，當對方要求當對方要求當對方要求當對方要求【【【【變更金融卡密碼並指示寄送金融卡變更金融卡密碼並指示寄送金融卡變更金融卡密碼並指示寄送金融卡變更金融卡密碼並指示寄送金融卡、、、、存摺存摺存摺存摺】，】，】，】，就是詐騙就是詐騙就是詐騙就是詐騙!!!!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發佈、更新日期：2022-10-25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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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助教材的消費亂象百出助教材的消費亂象百出助教材的消費亂象百出助教材的消費亂象百出    

行政院指定教育部納管行政院指定教育部納管行政院指定教育部納管行政院指定教育部納管 

      近幾年家長為了補強子女的課業，除參加補習班或聘請家教外，

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坊間複合型輔助教材(含紙本及數位 )已成為熱門

的替代商品，但消費爭議亦日漸增生。為導正交易秩序，維護消費者權

益，行政院指定教育部擔任「中小學學生課業學習輔助教材（含紙本及

數位等模式）」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儘速研訂相關管理機制，並

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下稱行政院消保處 )統計全國地方政府受理該

類教材的消費申訴案件，自 105 年起每年均逾百件，甚至將近 200 件；

且其消費金額常動輒數萬元至十多萬元，甚至高達數十萬元，對於一般

受薪家庭而言，費用實屬可觀，一旦發生消費爭議，影響權益甚鉅。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據地方政府消費保護官反映，教材業者常以偏遠

地區或弱勢家庭為行銷對象，勸誘家長購買長達數年之高價教材。因其

行銷手法有所爭議，且契約內容未盡公平合理，以致衍生不少消費糾

紛，相關態樣如下：  

一、自稱服務公職 (市府政策宣導人員 )、假藉公益(某兒童協會 )或專業

人士(學校課輔老師)等名義，使家長誤以為是相關機關 (團體)所合

作、推薦或補助經費之教材。 

二、強調比補習班便宜，還有課程諮詢服務 (網路或實體)，強化家長對

教材的期待，使其衝動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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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稱教材均配合 12 年國教的最新課綱，實際為特定年份版本 (可能

已過時 )，且未能隨課綱及時更新或補充相關教材內容。 

四、對於應揭露之消費資訊隱匿或避重就輕，如強調可以優惠價購得全

年級(國小 6 年或國、高中 3 年 )教材及課程輔導，卻未告知通訊或

訪問交易之解約權規定；標榜可分期付款，卻隱瞞實為向資融公司

辦理貸款。 

      行政院已請主管機關教育部儘速研訂相關業者之應注意事項，及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建立一個健全安心的消費環境，讓

消費者購得真正需要之教材商品及服務。 

 

【以上內容轉載自行政消費者保護混網站。日期:111/05/26】 


